
高平市城市管理局行政处罚信息
（2026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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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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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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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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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
41
16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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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
艳
丽

高城综执罚
决字〔2026
〕第4号

违反了《
中华人民
共和国招
标投标法
实施条例
》第四十

条第
（一）项

河南省妙冠建
筑工程有限公
司在高平市神
农路、北环路
道路照明提升
工程EPC总承
包项目中串通

投标

《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
法实施条例》第六十七条第
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招

标投标法》第五十三条

罚款

罚款人民币
51173.5元

（伍万壹仟壹
佰柒拾叁元伍
角整），对其
当时直接责任
人员张某某按
处单位罚款数
额5%罚款，即

人民币
2558.68元

（贰仟伍佰伍
拾捌元陆角捌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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